关于重新申报学科竞赛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校教[2009]6号）文件精神，为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活跃校园的学术气氛，学校鼓励各教学单位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有特色、有社会影响和高水平的学科竞赛活动，现对我校以前已经立项的竞赛或需要增加新的竞赛项目进行重新申报。各教学单位按学科竞赛的社会影响度或水平进行排序，学校将组织奖励委员会讨论并决定最终参赛项目。
请各教学单位于2012年12月26日前填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科竞赛项目立项建议表》交教务处（请附上往年参赛议程，便于学校审核），提交电子档和纸质文档各一份，并在纸质文档上加盖公章。
凡在2012年12月26日前未报送《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科竞赛项目立项建议表》，视其无项目申报。
特此通知。 
附件：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科竞赛项目立项建议表

教务处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科竞赛项目立项建议表

建议单位：

	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级别
	

	参加者范围
	
	拟组队数量、人数
	

	竞赛周期
	
	竞赛方式
	

	竞赛负责人
	
	培训主要负责教师
	

	竞赛目的

意义

及项目主要内容

   
	

	预计经费
	

	建议承担单位
	

	建议单位意见
	院长（系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校奖励委员会意见
	奖励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